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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Tim Mei Avenlle, Ta ll1ar 

Hong Kong 

香港添為添美道三號

政時總部問躍于 1三擋

電話號厲Tel. No.: 2810 3525 

傳真號碼Fax No.: 2801 4./58 

香港中區

立法會道一號

立法會綜合大樓

《旅遊業條例草案》委員會秘書

陳向紅女士

陳女士 :

《旅遊業條例草案〉

我們現就有關 《 旅遊業條例草案 ) ( <草案) )及政府早前

提交的文件致函。

有委員於 20 1 8 年 10 月 9 日舉行的第 1 8 次委員會會議上提

議修訂《草案》第 1 67 條 ， 以釐清根據〈草案》須送達持牌人的

通知或傳察 ， 可在甚麼情況下視作妥為送達。

因應委員提出的意見 ， 我們將進一步修訂早前提交的建議

修正案 。 現將一訂正頁夾附於後，以反映我們對《草案〉第 167
條的最新建議修正 。 敬請將呈此函件及訂正頁予法案委員會主席

及委員細閱。

旅遊事務專員

叫前ν

副本致 : 律政司司長(經洲人 :林少忠先生及陸璟值先生 )

20 1 8 年 10 月 1 5 日

Conllner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l Bureau The Govemmenl of I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live Region 香港特別行政區﹒政府商務及經濟發展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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〈旅遊業條例草案》

委員會審議階段

由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

(201 8 年 10 月 15 日更新版)

建議修正案

刪去該條而代以一一

“167. 送達通知或傳票

阻企

(1) 根據本條例須送達持牌人的通知或傳票 ， 如 一

(a) 面交該持牌人;或

(b) 以下述方式送交一一

(i) 留在該持牌人的通訊地址 ， 或郵寄往該

地址 ;及

(ii) 藉電子方式 ， 傳送往該持牌人的電郵地

址 ，

即視作妥為送達 。

(2) 根據本條例須送達不屬持牌人的人的通知或傳

票，如一一

(a) 面交該人;或

(b) 以下述方式送交一一

(i) 留在該人最後為人所知的地址(如可知
悉的話) ， 或郵寄往該地址; 及

(ii) 藉電子方式，傳送往該人最後為人所知
的電郵地址(如可知悉的話) , 

即視作妥為送達。 " 。




